附件4：
未产生“双公示”信息承诺书

市信用办：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郑重承诺：   月份我单位未产生行政处罚及行政许可信息，所以无需报送“双公示”信息台账。今后我单位将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“双公示”工作相关要求，在规定时间节点全面、准确地对产生的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信息在“双公示”网站进行公开公示，坚决杜绝错报、迟报、漏报、瞒报问题发生。
承诺单位：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